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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政治篇 選舉與投票                  年   班    號姓名           

一、政治參與的方式 

1. 【  選舉 】就是最有效的參與方式之一。  

2. 廣義的政治參與方式：參加政黨、示威遊行、請願、報紙投書、網路討論、call-in 節目、

參加公聽會….等。 
 

二、選舉的意義與功能 

1. 選舉是憲法保障人民的【   參政權  】，為人民參政權中發生最早、運用最多、最普遍，

亦是民主政治的基石。 

2. 選舉就是人民依照法律的規定，投票選出【 民意代表 】或【 政府首長 】的過程。  

3. 選舉的相關法律：除了 【  憲法 】外，還有 【   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】、 【    總

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】和 地方制度法等。 

三、選舉的功能 
 

項 目 功 能 

從【    選民 】的角色 
1. 選擇公職人員 

2. 影響政府決策 

從【    政府 】的角色 

1. 維持政府穩定－正當性與合法性 

政黨輪替，政權和平移轉 

2. 展現責任政治 
    

四、選舉的過程 

       
項 目 說 明 

【        黨內提名】 各政黨依一定程序提出該黨候選人，無黨籍人士不必經過此步驟。

【        登記參選】
各候選人在法定日期內向【 選務機關 】（中央為中央選舉委員

會，地方為直轄市和各縣市委員會）辦理登記 

展開【    競選活動】 例如宣傳或發表政見 

【投     票】 
選民攜帶【  投票通知單 】、【  身分證 】和【  印章 】至指

定投票所投票 

【開     票】 開票並公布選舉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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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選舉的原則  
 

項 目 說 明 

【普通原則】 

凡達到法定【   年齡   】（年齡滿20歲）的公民，沒有性別、財

產、教育、階級等限制，人人皆享有選舉權，為選舉的普及化，最

能彰顯【 主權在民 】的精神 

【平等原則】 

1.即【   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    】，不因地位、貧富……等有所

不同，這是為革除以往種族和性別歧視而設計的 

※例外（即不平等選舉）：例如中華民國憲法有規定對婦女及原住

民保障名額 

【直接原則】 

1.選民【  直接  】投票選出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，不必再經過其他

人代表選民投票。 

※目前中華民國各類公職人員，均由人民【 直接選舉 】產生 

【無記名原則】 

1.又稱為【 祕密投票 】，選舉人不必在選票簽名或蓋章 

2.使其避兔被威脅利誘，是對選民安全的保障，以達到真正自由選舉

的目的。 

※例外－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，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72

小時後，應於48小時內以【 記投票 】表決之。 

 
六、中華民國對選舉的資格條件 

   

資格條件  說          明  

積極資格 

1.【  國籍  】：必為本國國民才有選舉之權。  

2.年齡： 

※年滿【 20 】歲者，有依法選舉之權。 

  ※年滿【 23 】歲者，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。  

3.居住： 

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，須在各該選舉區連續居住【 四 】個月以上。

※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，須在選舉區居住【 六 】個月以上。  

消極資格 未受【  禁治產  】或【  褫奪公權  】之宣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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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中央與地方選舉，各類候選人的年齡資格及任期限制 
 

中央級 地方級 中央級  地方級  
公職人員  

行政首長 民意代表  

職稱  

  正副總統   直轄市長    縣市長    鄉鎮市長   立法委員  直轄市議員  

縣市議員  

鄉鎮市民代表 

任期 （年） 【 4 】 【 4 】 【 4 】 【 4 】 
【 4 】 

從第七屆起 
【 4 】 

年齡（歲） 【 40 】 【 35 】 【 30 】 【 26 】 【 23 】 【 23 】 

限制  【    連選得連任一次    】 【  連選得連任  】 

 
八、公民投票 

一、意義 

1. 公民投票為一種【  直接民主  】的設計。 

2. 能彰顯【  主權在民  】的精義。 

3. 可使政府的決策更【 合法性 】。 

4. 表達了人民對【  間接民主  】或【  代議政治  】的不信任 包括「創制」、「複決」。 

例如 

※ 1995年加拿大魁北克省「統獨之戰」的公民投票 

※ 1999年聯合國主持東帝汶獨立的公民投票 

※ 2004年中華民國亦舉行「和平公投」。 

二、中華民國的公民投票法 

1. 時間－民國【  九十二  】年於立法院通過、由總統公布。 

2. 目的－依據【  憲法 】主權在民之原則，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，特制定本法。 

3. 公民投票之適用事項－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。     

 三、中華民國舉行的公民投票 

      1.民國【九十三】年三月二十日我國首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與第11屆總統大選台併舉行。 

     2.公投兩項議題－ 

A.【強化國防公投】 

B.【對等談判公投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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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現代公民素養 

一、公民觀念的起源 

1. 最早的公民觀念出現於歐洲古希臘的【 雅典 】城邦，由當時少數擁有政治權利的

「市民」組成【 市民大會 】（少數階級的民主），來決定城邦的重大事務，並以

【   抽籤 】方式選任公職要員或投票選舉政府官員。 

2. 【 雅典 】是世界上最早實施民主政治的城邦，市民熱心國家公眾事務，因此雅典

時代【 市民 】一詞，後來演變為【 公民 】。 

 二、公民的意義 

1. 廣義的公民－現代民主國家中，所有國民自出生開始就是公民，享有【 基本人權 】。 

2. 狹義的公民（法定權利的公民）－人民要達到法定【  年齡  】（如我國要滿20歲），

能夠行使【 投票權  】等政治權利，才是公民。 

三、現代公民素養 

1. 尊重寬容與理性溝通 

2. 重視公德與熱心公益（增進公共利益） 

3. 守法自治與追求正義 

4. 積極參與公眾事務 

※公民小百科※ 

◎公民投票是對【  事  】的投票，選舉是對【  人  】的投票。 


